莆  田  市  财  政  局
莆 田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莆财建〔2021〕77号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城市管理局

关于下达7月份中心城区环卫

作业经费的通知

市城市管理局，荔城区、城厢区财政局: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中心城区环卫作业经费由市级、荔城区、城厢区各承担三分之一。7月份中心城区环卫作业经费应到位726.55万元。本次下达7月份市级应承担部分242.18万元，其中：城厢区101.61万元，荔城区93.56万元，市城市管理局47.01万元。支出功能分类科目：2120803-城市建设支出。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50302-基础设施建设。
本月城厢区应承担清扫保洁费195.175万元，清运费47.01万元；荔城区应承担清扫保洁费195.175万元，清运费47.01万元。荔城区、城厢区应承担的清扫保洁费由两区直接与属地环卫处（所）清算；应承担的垃圾清运费由两区上缴至市城市管理局专户由市城市管理局与市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清算。

请严格按照《中心城区环卫作业经费及河道保洁经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加强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附件：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城市管理局

 202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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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单位名称
	莆田市城市管理局本级

	预算项目库项目编码
	2019000157

	项目名称
	中心城区环卫作业经费及河道保洁经费

	项目
分类
	法律法规要求安排的项目支出□    省级及以上政府要求安排的项目支出□    市委市政府研究确定的项目支出□    其他需安排的项目支出☑

	存续
类型
	续存
	项目负责人
	林存华
	联系电话
	2626008

	项目开始
时间
	2021-01-01
	项目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
概况
	中心城区环卫作业经费及河道保洁经费预算总资金为242.18万元，其中：市城市管理局47.01万元，荔城区93.56万元，城厢区101.61万元。

	项目立项情况
	项目立项文号
	莆政办〔2007〕113号文、市政府阅办单〔2015〕651。

	
	项目立项的依据
	根据莆政办〔2007〕113号文、市政府阅办单〔2015〕651为依据，城建有关问题的备忘录。

	
	项目申报的可行性
	为保障中心城区及河道环境整洁卫生，建设宜居港城，给市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提高城区环境质量，改善人居环境。

	专项资金申请情况  （万元）
	分类
   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
	预算调整

	
	
	部门发展性项目支出
	对县区转移支付支出
	部门发展性项目支出
	对县区转移支付支出

	
	资金总额：
	242.18
	47.01
	195.17
	0
	0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0
	0
	0
	0
	0

	
	基金预算拨款：
	242.18
	47.01
	195.17
	0
	0

	
	财政专户拨款：
	0
	0
	0
	0
	0

	
	结余结转资金：
	0
	0
	0
	0
	0

	
	省级补助资金：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项目实施期目标
	实现城市市容环境卫生长效管理，达到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建设宜居港城，生态城市为目标。

	备注
	

	绩效目标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设置依据
	内涵解释
	计算公式或方法
	指标
性质
	指标
类型
	指标
属性
	符号
	单位
	指标权重
	半年目标值
	绩效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环卫督查次数
	《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研究城市建设有关问题的纪要》（莆政办[2014]151号）
	开展环卫督查的次数
	计算方法：开展环卫督导的次数
	正向
	定量
	核心
	>=
	次
	7
	12.00
	24.00

	
	
	
	日均垃圾清运量
	通用指标
	反映垃圾日清运情况
	当年度垃圾清运总量/365天
	正向
	定量
	核心
	>=
	吨
	8
	500.00
	500.00

	
	
	
	生活垃圾年清运量
	通用指标
	反映当年度生活垃圾清运情况
	根据生活垃圾年实际清运量统计
	正向
	定量
	核心
	>=
	吨
	8
	80000.00
	160000.00

	
	
	质量指标
	管理制度健全性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和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意见》（闽政〔2015〕54号）、《莆田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莆财预[2017]159号）
	反映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评价要点：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②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③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④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评价时对照评价要点逐项分析折算。
	正向
	定量
	非核心
	>=
	/
	5
	2.00
	4.00

	
	
	
	县区目标完成率
	通用指标
	反映县区执行上级转移支付项目的目标完成情况
	县区目标完成率=完成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目标的县区数量/补助的县区数量×100
	正向
	定量
	核心
	>=
	%
	7
	50.00
	100.00

	
	
	
	下乡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到位率
	《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研究城市建设有关问题的纪要》（莆政办[2014]151号）
	反映下乡督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已整改问题数/督查发现问题数）*100
	正向
	定量
	核心
	>=
	%
	7
	100.00
	100

	
	
	时效指标
	分配下达及时率
	《莆田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莆财预[2017]159号）
	反映预算资金及时分配下达情况
	分配下达及时率=规定时限内分配下达金额/应分配下达金额规定时限内分配下达金额
	正向
	定量
	核心
	>=
	%
	8
	50.00
	10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媒体负面报道量
	通用指标
	反映项目实施造成负面影响情况。
	按照实际媒体报道次数进行统计
	反向
	定量
	非核心
	<=
	次
	4
	1.00
	2.00

	
	
	
	整改落实率
	通用指标
	反映监督检查后的落实整改情况
	整改落实率=实际整改完成的工作任务数/总的整改工作任务数×100
	正向
	定量
	非核心
	>=
	%
	4
	100.00
	100

	
	
	
	城区居民投诉量
	通用指标
	反映居民投诉情况
	按照实际投诉次数进行统计
	反向
	定量
	核心
	<=
	次
	7
	2.00
	4.00

	
	
	生态效益指标
	新增垃圾处理能力
	通用指标
	反映新增生活垃圾处理能力
	当年度垃圾处理量/上年度垃圾处理量*100
	正向
	定量
	核心
	>=
	%
	8
	105.00
	11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中心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
	通用指标
	反映中心城区道路实施机械化清扫保洁情况
	实际实施机械化作业面积/可实现机械化作业面积*100
	正向
	定量
	核心
	>=
	%
	7
	95.00
	9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居民满意度
	通用指标
	反映居民满意程度
	（表示满意的人数/参与满意度调查的目标人数）*100
	正向
	定量
	核心
	>=
	%
	10
	95.00
	95.00


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9月1日印发
文件


件












